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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购中电投（内蒙古西部）新能源有限公司、中电

投蒙西阿拉善左旗新能源有限公司和中电投蒙西二连新能

源有限公司在建工程涉及的相关资产和负债项目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露天煤业或本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中电投（内蒙古

西部）新能源有限公司、中电投蒙西阿拉善左旗新能源有限公司和中

电投蒙西二连新能源有限公司在建工程涉及的相关资产和负债项目

暨关联交易的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了开发利用新能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与环境和谐

发展，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苏尼特右旗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苏尼特右旗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收购中电投（内蒙古西部）新能源

有限公司、中电投蒙西阿拉善左旗新能源有限公司和中电投蒙西二连

新能源有限公司在建工程涉及的相关资产和负债项目(以下简称收购

标的)，并分别与中电投（内蒙古西部）新能源有限公司签订《转让

合同》，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对方为蒙西新能源公司，因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家

电力投资集团公司间接持有蒙西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85%的股份，蒙西



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蒙西新能源公司 100%的股份。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董事会审议本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对此项议案回 

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的了独立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电投（内蒙古西部）新能源有限公司 

2.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腾飞大道五纬路南

侧的研发楼主楼 13 层、14 层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张钧 

5.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 

6.成立时间：2015 年 05 月 15 日  

7.经营期限：2015 年 05 月 15 日至 2065 年 05 月 14 日 

8.经营范围：风力、太阳能发电的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

管理、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9.近期主要财务数据：2017 年度总资产 82856 万元，负债 66457

万元，所有者权益 16399 万元，利润总额 1939 万元，净利润 1939 万

元。2018 年 2 月末总资产 83067 万元，负债 66292 万元，所有者权

益 16775 万元，利润总额 375 万元，净利润 375 万元。 



三、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苏尼特右旗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苏尼特右旗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收购中电投（内蒙古西部）新能源有

限公司、中电投蒙西阿拉善左旗新能源有限公司和中电投蒙西二连新

能源有限公司在建工程涉及的相关资产和负债项目(以下简称收购标

的)，并分别与中电投（内蒙古西部）新能源有限公司签订《转让合

同》。 

四、关联交易主体、交易标的、交易定价和交易协议主要条款情

况 

（一）关于露天煤业拟收购中电投（内蒙古西部）新能源有限公

司拟转让在建工程涉及的相关资产及负债项目 

1.交易对方—中电投（内蒙古西部）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蒙西新能源公司） 

2.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收购标的为蒙西新能源拟转让的在建工程即包括四子王旗200MW

风电项目、四子王旗 100MWP 光伏项目（包括在建工程-待摊支出和无

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和负债（应付账款）。 

3.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7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2017]第 070024 号《资产

评估报告》，经成本法评估，蒙西新能源公司相关资产账面价值为

465.17 万元，评估价值为 466.56 万元，增值额为 1.39 万元，增值



率为 0.30%；负债账面价值为 212.00 万元，评估价值为 212.000 万

元。其中在建工程苏尼特右旗旗 60MWP 光伏项目涉及的相关资产及负

债由露天煤业全资子公司另行直接收购，此交易中扣除 60MWP 光伏项

目对应资产和负债；扣除资产账面价值 88.93 万元，评估价值 89.12

万元（增值额 0.18 万元，增值率 0.21%）；扣除负债账面价值 76.00

万元，评估价值 76.00 万元。 

经成本法评估和扣除 60MWP 光伏项目后，蒙西新能源公司四子王

旗 200MW 风电项目和四子王旗 100MWP 光伏项目资产账面价值为

376.24 万元，评估价值为 377.45 万元，增值额为 1.21 万元，增值

率为 0.32%；负债账面价值为 136 万元，评估价值为 136 万元。具体

见扣除前后评估结果汇总表： 

 扣除前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7 年 8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B C D=C-B E=D/B×1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 465.17  466.56  1.39  0.30  

其中：在建工程  2 457.20  457.20  -  -  

      无形资产  3 7.97  9.36  1.39    17.47    

资产总计  4 465.17  466.56  1.39  0.30  

流动负债  5  212.00  212.00   -     -    

负债总计  6 212.00   212.00   -     -    

净资产 7 253.17 254.56  -     -    

   

 扣除后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7 年 8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B C D=C-B E=D/B×1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 376.24 377.45 1.21 0.32 

其中：在建工程 2 370.55 370.55 - - 

      无形资产 3 5.69 6.9 1.21 21.27 

资产总计 4 376.24 377.45 1.21 0.32 

流动负债 5 136 136 - - 

负债总计 6 136 136 - - 

净资产 7 240.24 241.45   

4.拟签订转让合同主要条款 

定价原则：双方以经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水致远

评报字[2017]第 070024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结果扣除

60MWP 光伏项目对应资产和负债为依据，确定交易价格 241.45 万元

（不含税）。 

支付方式：经双方协商，在协议约定事项全部办理完毕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露天煤业向蒙西新能源指定的账户汇入收购总价款。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已就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按照其现

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等规定，完成了内部审议和批准手续；自双方的法

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二）关于露天煤业拟收购中电投蒙西阿拉善左旗新能源有限公

司拟转让在建工程涉及的相关资产及负债项目 

1.交易对方—蒙西新能源公司基本情况 

该交易标的归属于蒙西新能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电投蒙西阿拉

善左旗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拉善新能源），因阿拉善新能源



已经注销，所以本次交易方为蒙西新能源公司。蒙西新能源公司基本

情况同上（略）。 

2.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收购标的为阿拉善新能源拟转让的在建工程即包括阿拉善左旗

100MW 风电、50MWP 光伏发电项目和 50MW 光热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

机器设备、在建工程-待摊支出）和负债（应付职工薪酬和应交税费）。 

3.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7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2017]第 070026 号《资产

评估报告》，经成本法评估，阿拉善新能源相关资产账面价值为537.44

万元，评估价值为 542.38 万元，增值额为 4.94 万元，增值率为 0.92%；

负债账面价值为-15.55 万元，评估价值为-15.55 万元。具体见评估

结果汇总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7 年 8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B C D=C-B E=D/B×1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 537.44 542.38 4.94 0.92 

其中：固定资产 2 34.07 39.01 4.94 14.49 

      在建工程 3 503.37 503.37 - - 

资产总计 4 537.44 542.38 4.94 0.92 

流动负债 5 -15.55 -15.55 - - 



负债总计 6 -15.55 -15.55 - - 

净资产 7 552.99 557.93   

4.拟签订转让合同主要条款 

定价原则：双方以经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水致远

评报字[2017]第 070026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

确定交易价格 557.93 万元（不含税）。 

支付方式：经双方协商，在协议约定事项全部办理完毕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露天煤业向蒙西新能源指定的账户汇入收购总价款。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已就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按照其现

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等规定，完成了内部审议和批准手续；自双方的法

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三）关于苏尼特右旗公司拟收购中电投（内蒙古西部）新能源

有限公司、中电投蒙西二连新能源有限公司在建工程涉及的相关资产

和负债项目 

1.交易对方—蒙西新能源公司基本情况 

该交易标的为蒙西新能公司（蒙西新能源公司基本情况同上）及

归属于蒙西新能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电投蒙西二连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二连新能源），因二连新能源已经注销，所以本次交易方

为蒙西新能源公司。 

2.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收购标的为蒙西新能源公司拟转让的苏尼特右旗 60MWP 光伏项

目相关的资产、负债和二连新能源拟转让的在建工程即包括二连

100MW 风电项目、二连 50MWp 光伏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机器设备、



在建工程-待摊支出、无形资产）和负债（应付职工薪酬和应交税费）。 

3.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7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2017]第 070024 号《资产

评估报告》苏尼特右旗 60MWP 光伏项目相关的资产负债评估价值和

[2017]第 070025 号《资产评估报告》。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2017]第 070025 号《资产评估报告》二连

新能源公司资产账面价值为 524.63 万元，评估价值为 529.27 万元，

增值额为 4.64 万元，增值率为 0.88%；负债账面价值为-15.70 万元，

评估价值为-15.70 万元。此交易中增加由苏尼特右旗公司直接收购

的苏尼特右旗 60MWP 光伏项目对应资产账面价值 88.93 万元，评估价

值 89.12 万元（增值额 0.18 万元，增值率 0.21%）；增加负债账面价

值 76.00 万元，评估价值 76.00 万元。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和增加 60MWP 光伏项目后，交易资产账面价值

为 613.56 万元，评估价值为 618.39 万元，增值额为 4.83 万元，增

值率为 0.79%；负债账面价值为 60.3 万元，评估价值为 60.3 万元。

具体见增加前后评估结果汇总表： 

 增加前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7 年 8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B C D=C-B E=D/B×1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  524.63   529.27  4.64   0.88  

其中：固定资产 2 36.72  41.36  4.64   12.64  



      在建工程 3 487.91 487.91  -     -    

资产总计 4 524.63  529.27  4.64  0.88  

流动负债 5  -15.70   -15.70   -     -    

负债总计 6  -15.70   -15.70   -     -    

净资产 7 540.33 544.97   

     

 增加后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7 年 8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B C D=C-B E=D/B×1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 613.56 618.39 4.83 0.79 

其中：固定资产 2 36.72  41.36  4.64   12.64  

      在建工程 3 574.57 574.57 - - 

   无形资产 4 2.28 2.46 0.18 7.89 

资产总计 5 613.56 618.39 4.83 0.79 

流动负债 6 60.3 60.3 - - 

负债总计 7 60.3 60.3 - - 

净资产 8 553.26 558.09   

4.拟签订转让合同主要条款 

定价原则：双方以经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中水致

远评报字[2017]第 070024 号《资产评估报告》苏尼特右旗 60MWP 光

伏项目相关的资产负债评估价值和[2017]第 070025 号《资产评估报

告》的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交易价格 558.09 万元（不含税）。 

支付方式：经双方协商，在协议约定事项全部办理完毕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苏尼特右旗公司向蒙西新能源指定的账户汇入收购

总价款。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已就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按照其现

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等规定，完成了内部审议和批准手续；自双方的法

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其他安排。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意义 

前述交易有利于促进公司新能源的发展、未来可以提高公司清洁

能源比重，促进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交易定价 

交易定价业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确认、定价公

允，交易双方明确了具体的交割价格、付款方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非关联方利益的情形。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项目，未来尚需公司继续办理核准事宜，可能

存在项目未被核准的风险，但公司将积极争取办理项目核准事宜。 

七、2018 年年初至 2 月 28 日未与蒙西新能源发生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该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的产业

结构，同时促进经济环境和谐发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确系公司生

产经营发展所需事项。此外，交易中有明确的权利、义务约定和费用

支付方式，交易价格按照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中介机构评估价格为依



据，遵循了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

利益的情况。 

综上，我们同意前述关联交易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本次公司

董事会审议。同时我们对公司董事会在审核上述议案的召集、召开、

审议、表决程序进行了监督，认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实施了回避表决。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中水致远评报字[2017]第 070024 号、第 070025 号、第

070026 号《资产评估报告》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10 日 

 


	经核查，我们认为该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的产业结构，同时促进经济环境和谐发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确系公司生产经营发展所需事项。此外，交易中有明确的权利、义务约定和费用支付方式，交易价格按照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中介机构评估价格为依据，遵循了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我们同意前述关联交易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本次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时我们对公司董事会在审核上述议案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程序进行了监督，认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实施了回避表决。
	1.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